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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意外综合保障计划 
 
意外的发生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当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导致您及家人陷入经济困难时，有效的预防措施便可舒缓困境。

由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中银集团保险」)承保的「人身意外综合保障计划」(「本计划」)提供全面的意外保障，让

您及家人倍感安心。   

 

产品特点: 

 受保事故发生时，可享全面保障： 

- 高达港币 2,000,000 元的人身意外保障 

-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私家车发生意外或因山泥倾泻而引致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赔偿额最 

 高可达港币 4,000,000 元 

- 高达港币 50,000 元的医疗费用保障(包括跌打及中医诊治费)  

 所有家庭 1 成员均可受保于一张保单内，受保子女 2 数目不限 

 如配偶 3 或子女 2 亦受保，各受保人之保障额，将按投保人的职业类别及其所选保障计划之指定保额而定 

 延伸保障至受保子女 2 在校内因实验室化学物品、气体泄漏及食物中毒所引致的伤亡 

 凡于保障期内无申请任何索偿，客户于续保时，可享高达 30%「无索偿续保保费折扣」优惠 4 

 首年度续保：10% 保费折扣            

 连续第二年续保：15% 保费折扣 

 连续第三年续保：20% 保费折扣 

 连续第四年续保：25% 保费折扣 

 连续第五年或以上续保：30% 保费折扣 

 保费折扣优惠 4：在投保本计划时，若投保人现时持有由其他保险公司承保的「人身意外」保单并于该保险公司享

有「无索偿续保保费折扣」资格，投保人可于投保本计划时，向中银集团保险提供现有保单或续保书内显示其所享

有的资格，投保人便可于中银集团保险的新保单内享相同的保费折扣优惠 4 (最高为 30%)。 

 
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 最高赔偿额 5 (港币) (以每名受保人每年计算) 

职业类别 1 职业类别 2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
6
 计划 1  计划 2 

A.  人身意外 

 因意外导致身亡 / 永久完全伤残 / 永久完全丧失双肢 / 

永久完全双目失明 / 永久完全丧失一肢或一目失明 / 严重

烧伤 (赔偿按烧伤面积计算) 

500,000 

(每名子女 

100,000) 

1,000,000 

(每名子女 

200,000) 

2,000,000 

(每名子女 

400,000) 

250,000 

(每名子女 

50,000) 

500,000 

(每名子女 

100,000) 

 因意外导致双耳永久完全失聪 / 永久丧失语言能力(最高赔

偿额分别为所列金额的 75%及 50%) 

     

(此保障不适用于已获取保障项目 B「意外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

双倍赔偿」的受保人) 
     

B. 
 

意外身亡或永久完全伤残双倍赔偿 

 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私家车或山泥倾泻而引致的意外身

亡或永久完全伤残 (此保障不适用于 70 岁以上的受保人及

其子女
2
) 

1,000,000 

 

2,000,000         4,000,000           500,000 1,000,000 

C. 
 

身亡抚恤金 

 受保人因意外身亡，其受益人可获一次性抚恤金 (此保障不

适用于子女
2
) 

20,000  40,000  80,000  10,000 20,000 

D. 
 

信用卡欠款结余保障 

 因受保人意外身亡而未能偿还其在保险期内所签的信用卡

账项 (此保障不适用于子女
2
) 

10,000 20,000 40,000 5,000 10,000 



PAA-L-CC-2024-V02 

E. 
 

医疗费用 
 

 因意外引致受伤而需缴付的医疗费用 (包括专科医生、脊医、

物理治疗费用 (以每宗事故计算) 

12,000 

(每名子女

6,000) 

25,000  

(每名子女

12,500) 

50,000 

(每名子女

25,000)  

6,000 

(每名子女

3,000) 

12,500  

(每名子女

6,250) 

 门诊医疗费用分项限额* 

- 脊医治疗及物理治疗费用 (每年最多 8 次，必须由注册医生

转介) 

- 中医、针灸及跌打费用，(每日最高赔偿额为港币 150 元) 

*受保子女 2 门诊医疗费用的最高赔偿额与受保成人相同  

 

每日 300 

 

每年 1,000 

 

每日 400 

 

每年 1,500                 

 

每日 500 

 

每年 2,000  

 

每日 300 

 

每年 500 

 

每日 400 

 

每年 750                 

F. 
 

家庭看护费津贴  

 若受保人因意外受伤住院，按注册医生的建议出院后需在家

中接受合资格护士提供的护理服务并引致合理支出，将赔偿

该服务的实际费用 (每年最高 31 日) 

每日 200  

(每名子女 

每日 100) 

 

每日 300  

(每名子女 

每日 150) 

每日 400 

(每名子女 

每日 200) 

每日 100  

(每名子女 

每日 50) 

每日 150  

(每名子女 

每日 75) 

G. 24 小时紧急支援服务及保障 (任何费用或服务必须事先经紧急

服务供应商同意及直接提供，当需要援助时，请致电 24 小时紧

急支援热线) 

i. 紧急医疗救援服务 

(a) 紧急医疗撤离或送返 

(b) 身故后遗体运返费用 

(c) 安排亲属探望(受保人必须连续在外地住院 7 日以上) (提

供一张经济客位固定班次的往返机票及最多 5 日、每日

最高港币 1,200 元的酒店住宿费)  

(d) 安排护送无人照顾的子女
2
返港 

(e) 安排受保人治疗后返港 

(f) 代垫入院按金担保 

ii. 热线支援服务 (24 小时紧急支援热线提供以下支援：医疗建

议、旅游咨询、领事馆/翻译员/律师转介、更改行程紧急安排

及代寻行李等。详情请参阅相关保单) 

 

 

 

 

不设限额 

100,000 

60,000 

 

 

单程固定班次机票一张(经济客位) 

单程固定班次机票一张(经济客位) 

50,000 

 

 
投保注意事项 

投保资格  

投保人及受保配偶
3
必须为从事职业类别 1 或 2 之人士。投保人可按其职业类别选择不同计划  

职业类别 职业 可选择计划 

职业类别 1 

 

   

A) 室内工作或专业、行政及非体力劳动人士: 

律师、会计师、行政人员、文员、教师、学生、医生、诊所

护士、牙医、药剂师、核数师、神职人员、股票经纪等 

B) 户外工作或需作轻度体力劳动人士: 

医院护士、家庭主妇、营业代表、家佣、外勤员、工厂管工、

电子厂工人、侍应生、私人司机、保险经纪、物业代理、发

型师、信差、售货员、裁缝等。 

计划 1、2 或３  

 

职业类别 2 

 

技术性或半技术性、但毋须使用重型或危险性机械的人士: 

职业司机(不包括拖头车司机或需往返运货于内地和香港两

地的司机)、印刷技工、制衣工人、电工、油站职工、厨房工

人、面包师傅、清洁工人(不包括清洁大厦外墙的工人)、水

喉匠(不包括外墙工作及高空工作的工人)、小贩、保安员等 

计划 1 或 2 

(保障范围及保费与职业类别 1

人士相同，唯大部份保障项目

的最高赔偿额
5
减少至 50%)。 

如投保人从事其他职业类别或为无业人士而欲投保本计划，请联络中银集团保险作个别承保考虑。上述所列的职业只

作一般概要之用，有关详情请向中银集团保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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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年龄 

成年受保人必须介乎 18 至 65 岁(续保可至 75 岁)。受保子女
2
须为 3 至 17 岁，或 23 岁或以下的全日制学生。所有受

保人必须为居于香港并拥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合法居民。 
 

保费表 7 ^(港币)          

 
年缴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6 

投保人 750 1,500 2,700 

 

 

 

投保人及配偶
3
 

 

1,380 2,700 4,860 

 

 

 

投保人及子女
2
 980 1,960 3,400 

 

 

 

家庭
1
 1,670 3,280 5,800 

 
 
 

^此保费表并未包括由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征收的保费征费。 

保监局将按适用征费率向保单持有人收取保费征费。为避免任何法律后果，保单持有人需于缴交保费时向保险公司缴付该笔保费的

订明征费，并由保险公司将该已缴付的征费转付予保监局。 征费金额会因应征费率调整而有所变更。有关详情, 请浏览保监局的网

页 www.ia.org.hk。 

 

保单审阅期及自动续保服务 

 15 日保单审阅期  

如您的投保申请获批核，且各项保障已确认生效，中银集团保险将于收到投保申请书后约 14 个工作天 8 缮发保单。

在各项保障确认生效起的首 15 个工作天 8 内(「保单审阅期」)，您可到中银集团保险网页(http://www.bocgins.com)

下载相关保单条款及细则以及不承保事项的有关内容。如保障项目未能符合您的需要，您可于保单审阅期内以书

面方式通知中银集团保险终止投保申请(如已收到保单文件，必须送回中银集团保险)。如投保人在保单审阅期内未

有提出任何索偿要求，已缴付的保费及保费征费均可于投保申请终止时获全数退还。 
 

 自动续保 

如在每个保单年度期满前未有接获中银集团保险有关修改任何条款的续保通知，您只须缴交下一个保单年度所需

的保费及保费征费，您的保单便会自动续保。除非另有指示，否则自动续保的保费缴账方式，将按首年投保缴费

方式扣账。 

 

修改及赔偿  

 保费、条款及最高赔偿额设定： 

保费、条款及最高赔偿额是按照受保人投保当日选择的计划及健康状况而定。受保人的保单生效后中银集团保险

不会因受保人的健康或索赔情况而额外收费或附加条款，但中银集团保险将保留对所有「人身意外综合保障计划」

保单作核保、修改条款及/或调整保费及最高赔偿额的权利。 

 更改保障计划： 

投保人可于保险期期满日 30 天前以书面方式通知中银集团保险。新计划、新保费及保费征费将会在新的保险期的

首日生效。 

 索偿须知 (详情请参阅保单相关条款)  

投保人及/或受保人在发生索偿事故后 30 天内，须尽早以书面方式通知中银集团保险，并自费提供以下文件：事

故详情、医疗报告、警察报告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主要不承保事项 (详情及其他不承保事项，请参阅保单相关条款)  

受保人的职业类别不在本计划的承保范围之内，在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身体残缺、自杀、怀孕、爱滋病；战争、暴

乱、恐怖主义活动；职业性竞技；酗酒、滥用药物；从事警务、消防或军事工作、参与非法活动、飞行活动(但作为旅

客乘搭持牌的客运飞机不在此限)、各项危险活动或运动项目或职业运动亦不在本计划的承保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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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家庭：指投保人、其合法配偶及子女 2，受保配偶必须从事职业类别 1 或 2 之人士。 

2. 子女：指投保人供养的合法子女，其年龄必须介乎 3 岁至 17 岁，未婚且未有工作，或 23 岁或以下的全日制学生。

如选择投保「家庭」或「投保人及子女」计划，受保子女数目不限。 

3. 配偶：指投保人的合法配偶，年龄介乎 18 至 65 岁(续保可至 75 岁)，并为居于香港及拥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合法

居民，配偶的职业类别必须为类别 1 或 2。 

4. 无索偿续保保费折扣优惠及保费折扣优惠是以全份保单计算并于保单年度内提供最高 30%的保费折扣。 

5. 最高赔偿额：70 岁以上受保人的最高赔偿额为相关计划的 50%(保障项目 G 除外)。 

6. 计划 3 只适用于职业类别 1 的受保人士。 

7.   保费：如投保人于保险期内中途终止本计划，中银集团保险将最少收取相关保单条文所规定的已付保费及保费征

费。倘若在任何一个保单年度内提出索偿，该保单年度所有已付全年保费及保费征费将不获退还。 

8.   工作天指银行在香港的任何营业日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除外)。 
 

条款及细则 

 本计划受相关保单的条款及条件所限制，各项条款及细则以中银集团保险缮发的正式保单为准。各项保障项目及

承保范围、条款及不承保事项，请参阅相关保单。 

 本计划由中银集团保险承保。 

 集友银行有限公司（「代理银行」）以中银集团保险的委任保险代理身份分销本计划，本计划为中银集团保险的产

品，而非代理银行的产品。 

 对于代理银行与客户之间因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而产生的合资格争议（定义见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的金融纠纷

调解中心职权范围），代理银行须与客户进行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程序；而有关本计划的合约条款的任何争议，应由

中银集团保险与客户直接解决。 

 中银集团保险已获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一般保险业务，并受其监管。 

 中银集团保险保留根据投保人及/或受保人于投保时所提供的资料，而决定是否接受任何有关本计划投保申请的绝

对权利。 

 中银集团保险保留随时修订或取消对于本计划任何条款及细则的酌情权，毋须事先通知。如有任何争议，中银集

团保险保留最终决定权。 

 本宣传品仅供参考，不是亦不构成购买、出售或提供任何保险产品的要约、招揽或建议。 

 如本宣传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Should you requir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flet, please call our below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OR enquire through 
Agent Bank. 
 
客户服务热线: (852) 3187 5100  

或 向您的代理银行直接查询 

中银集团保险网址： www.bocgins.com 
 

 

 
承保机构: 

 

 


	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

